


灵寿县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

（灵寿县松阳河新区二期项目）

实施方案

本期债券基本信息

计划发行规模

贰拾亿玖仟陆佰万元整（RMB2,096,000,000.00元）（其中2019年已发

行400,000,000.00元，2020年已发行590,000,000.00元，2021年已发行

467,000,000.00元，2022年已发行300,000,000.00元，2023年已发行

169,000,000.00元，2025年本次拟申请80,000,000.00元，2025年其他

批次拟申请90,000,000.00元）

本次发行规模 本期专项债券拟发行人民币捌仟万元整（RMB80,000,000.00元）

募集资金用途 拟用于灵寿县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灵寿县松阳河新区二期项目）

债券期限 10年期

债券利率 4.00%

还本付息方式
利息按半年付息，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已兑付本金从兑付日起不

再计利息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灵寿县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灵寿县松阳河新区二期项目）

建设内容

本项目涉及拆迁户 1907 户，根据对被拆迁区域房屋面积结构形式等的调查，

确定回迁安置房套数以 1:1.7 配置，共需要回迁安置房 3242 套。

总用地面积 386.89 亩（257920.28 ㎡）总建筑面积 802970 ㎡ ，地上总建筑

面积 579520㎡ ，地下总建筑面积 223450 ㎡。

规划建设住宅楼 74 栋,共 4357 套住宅（安置房 3242 套、商品房 1115 套）

及配套商业，同时建设小区内室外道路、给排水、供配电、亮化照明、数字通讯、

消防、绿化、热力管网以及便民公共服务用房、警务室、公益性商业网点、社区

卫生服务站、文化活动室、托老所、公共厕所、热交换站、通信接入机房、信报

箱等配套基础设施。

建设地点 石家庄市灵寿县南环路以南，河北大道以北，正南路以西，东合村村西以东

总投资（万元） 263,134.22

建设期限 2019 年 12 月-2025 年 12 月

建设性质 新建

计划发行规模（万

元）
209,600.00

本期发行规模（万

元）
8,000.00

发行年限 10

还本付息方式 利息按半年付息，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已兑付本金从兑付日起

不再计利息

2、补偿安置方式：

根据《灵寿县松阳河新区（ 二期）宅基地认定及补偿安置办法》，

宅基地认定为只补偿不安置，宅基地按征地区片价 10.55 万元/亩给

予补偿，地上建筑物附着物补偿由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参照《石家庄

市征收市区集体土地青苗和地上建筑物附着物补偿标准》（石政办函

〔2016〕6 号）评估确定。

宅基地认定为补偿安置的，按下述①至⑤条款进行补偿安置。



①补偿安置方式

征收补偿安置实行产权调换的方式，宅基地安置指标为 260 平方

米。

②被征收地上建筑物附着物补偿

被征收地上建筑物附着物补偿由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参照《石家

庄市征收市区集体土地青苗和地上建筑物附着物补偿标准》（石政办

函〔2016〕6 号）评估确定。

③产权调换

宅基地认定面积小于等于安置指标的，按宅基地认定面积 1:1 置

换相同建筑面积的产权调换房屋。

被征收人在贴近面积选择产权调换房屋后仍有剩余安置指标的，

剩余安置指标和剩余宅基地面积之和小于预选房屋建筑面积一半的，

不可增购。

被征收人在贴近面积选择产权调换房屋后仍有安置指标的，剩余

安置指标和剩余宅基地面积之和等于或大于预选房屋建筑面积一半

的，只可增购一套。增购面积中小于等于剩余宅基地面积部分，按单

价 3000 元/平方米增购，计楼层差价，据实结算；增购面积中超出剩

余宅基地面积部分，按产权调换房屋市场平均价格 4800 元/平方米

增购，计楼层差价，据实结算。

签订协议时一次性结清差价款的，增购面积中超出剩余宅基地面

积部分，给予 500 元/平方米优惠。

每套产权调换房屋可购买一个地下小房，单价为 3000 元/平方

米。每个地下小房配送一个地下车位。



产权调换房屋的选房顺序按签订补偿协议的顺序，先签先选。

④其他补偿

搬迁费按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 20 元/平方米计算，选被征收

房屋在安置房建成前交验房的计发 2 次，安置房建成后交验房的计发

1 次。

过渡费按每户每月 1200 元。被征收房屋在安置房建成前交验房

的，首次按 12 个月计发，剩余过渡费根据安置房交房时间据实结算；

被征收房屋在安置房建成后交验房的，根据安置房交房时间据实结

算。过渡期是指自被征收房屋交验房之日起至安置房交房之日止。

因征收人责任，实际过渡期限超出 24 个月的，按以下方式增加

过渡费：延期在 12 个月以内的， 自延期至日起增加 50%；延期在 12

个月不满 24 个月的，自延期至日起增加 75%；延期在24 个月以上的，

自延期至日起增加 100%。

对被征收人的电话、空调等设施的迁移费用，按固定电话（每部

100 元）、空调（窗机每台 150 元、挂机每台 200 元、柜机每台 250

元）、太阳能热水器（每台200 元）、暖气（每组 180 元）、燃气壁 挂

炉（每台 300 元）的标准予以补偿。

⑤奖励办法

被征收人在签约期限内签订补偿协议的，每户给予 30000 元奖励；

被征收人在交验房期限内交验房的，每户给予 30000 元奖励。签 约

期限以签约通告为准，交验房期限以交验房通告为准。

3、项目实施主体

灵寿县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灵寿县松阳河新区二期项目）的



申报主体是灵寿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其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灵寿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111301260007699957

机构性质：机关

机构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灵寿县人民西路 51 号

负责人：樊秉志

颁发日期:2022 年 04 月 20 日

赋码机关：中共灵寿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二）区域规划和土地利用概况

灵寿县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灵寿县松阳河新区二期项目）具

体情况如下：工程建设期自 2019 年 12 月至 2024 年 12 月。总建筑面

积 80 万m² ,其中：地上总建筑面积 57.35 万m² ,地下总建筑面积

22.65 万 m² 。共建设住宅 4262 套，其中：安置房 3242 套，配套商品

房 1020 套。平均容积率 2.18，绿地率 35%。

项目拆迁区域涉及安定村、胡庄村、东合村，占地规模共 7795.71

亩。其中集体建设用地 1718.86 亩（村内建设用地 1275.8 亩，村外

建设用地 443.06 亩）；林地、河滩地、规划建设用地及未利用地

5325.89 亩；河道灌渠 171.46 亩；公园绿化面积 477.35 亩；国有建

设用地 102.15 亩。

项目分两期实施。

一期（安置一区）规划总用地面积 134.53 亩（89684.51㎡），总

建筑面积266600㎡，其中地上总建筑面积 185000㎡（包括住宅 178700

㎡ ，公建配套 3300㎡ ，幼儿园 1800㎡，大门及其他900㎡ ，公建配



套 300 ㎡）；地下总建筑面积 81600 ㎡（包括地下储藏室面积 20900

㎡ ，车库面积 60700 ㎡），建筑密度 17.68%，容积率 2.06，住宅套数

1449 套（安置房 1148 套，商品房 301 套），绿地率 35%，停车位 1449

个。

二期（安置二区和安置三区）规划总用地面积 252.36 亩

（168235.77）㎡，总建筑面积 536370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394520

㎡，地下建筑面积共 141850 ㎡。住宅套数 2908 套（安置房 2094 套，

商品房 814 套）。车位共 2908 个。

（三）拟申报项目列入规划情况

本项目于 2019 年 7 月 5 日取得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下发的

《关于棚改项目纳入全省棚改计划的确认函》，该项目（含配套基础

设施）共计 1148 套，全部纳入全省棚户区改造计划。

本项目于 2020 年 5 月 7 日取得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下发的

《关于棚改项目纳入全省棚改计划的确认函》，该项目（含配套基础

设施）共计 2094 套，全部纳入全省棚户区改造计划。

（四）事前绩效评估

1、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随着棚户区改造的完成，土地得到了更加合理的规划及使用，一

系列的征地拆迁、整体建设等工作对拆迁土地的配置进行了优化，可

显著的提升土地的内在价值。项目所在区域为灵寿县重点发展在区域，

绿化交通配套齐全，具备较高开发价值。棚户区的改造可以盘活土地

资源存量，较大限度提高出让收益、显化土地价值，同时可以较好地



解决资金投入问题，使少有的土地资源得以再生和利用，进一步焕发

老城区的生机和活力，提高了城市的管理水平。

通过本项目产生的配套商业服务等也明显增加了辖区内就业机

会。同时，棚户区改造可实现可观的项目收益，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提升政府公共支出能力。保障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加速城市扩张，

扩大对外开放。带动房地产等相关产业的增长，优化市场投资环境。

本项目的建设有利于加强土地调控，促进资源集约，规范土地市场运

行，吸引资本投资于第三产业，增加政府土地收益，为经济建设聚集

资金。

因此，项目建设实施非常必要。

2、项目实施的公益性：“公益性项目 ”是指为社会公共利益服

务、不以盈利为目的，且不能或不宜通过市场化方式运作的政府投资

项目，如市政道路、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以及公共卫生、基础

科研、义务教育、保障性安居工程等基本建设项目。本项目符合我国

相关产业政策，具有明显公益性特征。

3、项目的收益性： 本项目所发行的专项债券资金用于灵寿县城

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灵寿县松阳河新区二期项目）的建设，通过本

项目的建设增加了土地出让收入、回迁补差收入、停车位销售收入、

配套商铺销售收入、地下室销售收入，从而实现项目经营收入，债券

存续期间可实现项目净收益349,764.77万元，因此本项目具有收益性。

4、投入合规性：

2019 年 7 月 5 日，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下发《河北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棚改项目纳入全省棚改计划的确认函》，编号为

冀建房保函【2019】39 号。该项目（含配套基础设施）共计 1148 套，

全部纳入全省棚户区改造计划。

2019 年 8 月 6 日，灵寿县行政审批局出具文件《灵寿县行政

审批局关于灵寿县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灵寿县松阳河新区二期项

目）项目建议书的批复》（灵审批投资[2019]68 号），同意该项目建

议书。

2019 年 11 月 8 日，灵寿县行政审批局文件《灵寿县行政审批

局关于灵寿县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灵寿县松阳河新区二期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灵审批投资[2019]99 号）。

2020 年 5 月 7 日，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下发的《河北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棚改项目纳入全省棚改计划的确认函》，编号

为冀建房保函【2020】29 号。该项目（含配套基础设施）共计 2094

套，全部纳入全省棚户区改造计划。

本期专项债券募集资金拟投资的项目已取得有关部门的审批手

续，项目符合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本期专项债券涉及项目已经

取得有关建设批文，项目合法合规，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

5、项目成熟度：本项目的实施计划基本完整、可行、合理，具

备明确的项目范围和项目内容，具备明确的项目组织及分工，具备详

细的项目实施进度安排，不存在资金支出进度安排不合理的情况。项

目实施方案可行，绩效目标标准相对明确，针对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

相对完善。

6、项目资金来源和到位可行性：灵寿县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



（灵寿县松阳河新区二期项目）投资估算为 263,134.22 万元，拟申

请专项债券 209,60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79.66%，其余由财政统筹。

其中本次申请的专项债券不用做项目资本金。

本项目的资本金安排符合《国务院关于调整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

本金比例的通知》（国发〔2009〕27 号）第一条、《国务院关于加强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国发〔2019〕26 号）第二条

关于项目资本金最低比例的要求。

本项目资金预计使用用途符合专项债的相关制度。项目专项债券

发行成功且资金能够到位后，资本金列入当年相应年度财政预算。项

目资金到位可行。

7、项目收入、成本、收益预测合理性：本项目的经营收入主要

为土地出让收入、回迁补差收入、停车位销售收入、配套商铺销售收

入、地下室销售收入。项目运营期内运营收入为 461,180.03 万元；

运营成本为 111,415.26 万元，项目收益为 349,764.77 万元；项目收

益情况与同类型项目无明显差异，预测具有相对合理性。

8、债券资金合理性：本项目总投资为 263,134.22 万元，项目建

设期为 6 年，自 2019 年 12 月至 2025 年 12 月。根据建设期及工程量

情况，计划2019 年投入资金42,036.98万元(其中债券资金40，000.00

万元），计划 2020 年投入 资金 70,204.23 万元 (其 中债券资金

59,000.00 万元），计划 2021 年投入资金 51,212.29 万元(其中债券

资金 46,700.00 万元）,计划 2022 年投入资金 58,202.8 万元(其中债

券资金 30,000.00 万元）,计划 2023 年投入资金 23,443.7 万元(其中



债券资金 16.900.00 万元）,计划 2024 年安排投入资金 1,000.00 万

元（均为财政资金）,计划 2025 年安排投入资金 17,034.22 万元（其

中债券资金 17,000.00 万元,分别为本次8,000.00万元，其他批次

9,000.00万元）。债券资金为 209,600.00 万元，占总投 资的 79.66%

，项目资本金为 53,534.22 万元， 占总投资的 20.34%， 资本金由

财政统筹。项目安排资金符合工程进度预期，债券资金需求 是合理

的。

9、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和偿债风险点。根据本项目的预期收益

情况、债券资金的还本付息情况，本项目能够合理保证偿还本期债券

本金和利息，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偿债风险点主要为

（1）利率变动的风险（2）地方政府债务风险（3）其他不可抗拒的

风险等，项目主管部门高度重视政府债务风险防范，及时调整并加强

自我防控，保证债务偿还安全可控。

（五）区域概况

石家庄市地处河北省中南部，环渤海湾经济区。东与衡水接壤，

南与邢台毗连，西与山西为邻，北与保定交界，距首都北京 273 公

里。京石、石太、石黄、石安高速公路和 107、207、307、308 国道

以及 2 条省道、42 条县道在石家庄市域纵横交错，公路通车总里程

6379 公里。

灵寿县位于河北省中西部，太行山东侧，在省会石家庄西北 35

千米处，介于东经 114。28′～113。45′，北纬 38。16′～38。48′

之间。东邻行唐县，东南与灵寿县毗连，南与鹿泉区隔滹沱河相望，

西同平山县接壤，西北隅与平山县、阜平县及山西省五台县接境，总



面积 1066.2 平方千米。全县辖 1 个省级经济开发区（河北灵寿经济

开发区，2012 年 10 月 29 日经河北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6 镇（灵

寿镇、南青同镇、塔上镇、慈峪镇、西岔头镇、陈庄镇），9 乡（三

圣院乡、北洼乡、牛城乡、狗台乡、南寨乡、燕川乡、北谭庄乡、寨

头乡、南营乡），279 个行政村，总人口约 34 万。

二、项目投资规模、计划及资金方案

（一）项目建设投资方案

1.投资方案的编制依据及原则

（1）《河北省建设工程概算定额》、《河北省建设工程概算费 用

定额》；

（2）《河北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法》；

（3）《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

（4）《关于调整部分地区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征收等

别的通知》（财综〔2009〕24 号）；

（5）《关于调整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政策等问题的通

知》（财综〔2006〕48 号）；

（6）灵寿县松阳河新区（ 二期）宅基地认定及补偿安置办法》。

2.项目总投资

本项 目 总投 资 估算 263,134.22 万元 ，其 中 工程 费用 为

186,766.06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3,445.38 万元；基本预备费

9,443.75 万元； 征拆补偿费 47,329.03 万元；其他费用 6,150.00

万元。



保障性安居工程领域项目投资估算表（一）

专项债券项目（具体项目名

称）基本情况表

灵寿县城中

村棚户区改

造项目（灵寿

县松阳河新

区二期项目）

是否纳入省

级棚改计划
是

列入国家重大战略的相关文

件名称和主要描述
是

是否列入省十四五规划的相

关文件名称和主要描述
是

是否列入省行业主管部门重

点工作的相关文件名称和主

要描述

列入本级政府或部门重点项

目的决策过程和主要描述

所属区划名称 灵寿县 立项单位

灵寿县住

房和城乡

建设局

项目申请专项债券支持领域 棚户区改造

项目总投资。

计量单位使

用亿元，小数

点后保留两

位。

26.31

申请使用

专项债资

金

20.96
是否续发

行项目
是

项目全部建设内容

本项目涉及拆迁户 1907 户，根据对被拆迁区域房屋面积结构形式等的调查，确定回迁安置房套数以 1:1.7 配置，共需要回迁

安置房 3242 套。

总用地面积 386.89 亩（257920.28 ㎡）总建筑面积 802970 ㎡ ，地上总建筑面积 579520 ㎡ ，地下总建筑面积 223450 ㎡。



规划建设住宅楼 74 栋,共 4357 套住宅（安置房 3242 套、商品房 1115 套）及配套商业，同时建设小区内室外道路、给排水、供

配电、亮化照明、数字通讯、消防、绿化、热力管网以及便民公共服务用房、警务室、公益性商业网点、社区卫生服务站、文

化活动室、托老所、公共厕所、热交换站、通信接入机房、信报箱等配套基础设施。

（一）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内容

新建 迁建 扩建 改造提升

建设数量
建设数量

单位
投资金额 建设数量

建设

数量

单位

投资金额 建设数量

建设

数量

单位

投资金额

建

设

数

量

建

设

数

量

单

位

投

资

金

额

注释 ① ② ③

1 总用地面积 386.89 亩

2 总建筑面积 802970 平方米

3
地上总建筑

面积
579520 平方米

4
地下总建筑

面积
223450 平方米

5
规划建设住

宅楼
74 栋

（二）配套建设设施 建设内容 建设数量
建设数量

单位
投资金额 建设数量

建设

数量

单位

投资金额 建设数量

建设

数量

单位

投资金额

建

设

数

量

建

设

数

量

单

位

投

资

金

额

1



（三）概算内前期费用

1 工程费用 18.68

2
工程建设其

他费用
1.34

3 预备费 0.94

4 征拆补偿费 4.73

5 其他费用 0.62

项目收益点 收益点名称

此列填收入

标准，或提供

可 供 参考的

收入依据。

此列填债券

存续期内，

年平均收入

金额。计量

单位使用亿

元。

此列填债

券存续期

该项收入

合计

—— —— ——

1
土地出让收

入
34.93

2
回迁补差收

入
3.24

3
停车位销售

收入
4.36

4
配套商铺销

售收入
2.5

5
地下室销售

收入
1.09

融资收益保障倍数测算过程

及结果
1.34

—— —— —— —— —— ——



投资估算表（ 二）
单位：万元

序

号项目

估算价值

工程费用
工程建设

其他费
预备费

征地补偿

费

债券发

行费及

利 息
合计

一 项目投资 186,766.06 13,445.38 9,443.75 47,329.03 6,150.00 263,134.22

1

灵寿县城

中村棚户

区改造项

目（灵寿

县松阳河

新区二期

项目）

186,766.06 13,445.38 9,443.75 47,329.03 6,150.00 263,134.22

合计 186,766.06 13,445.38 9,443.75 47,329.03 6,150.00 263,134.22

占比% 70.98 5.11 3.59 17.99 2.33 100.00

（二）资金筹措方案

1.项目资金来源

灵寿县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灵寿县松阳河新区二期项目）投

资估算为 263,134.22 万元，拟申请专项债券 209,600.00 万元，占总

投资的 79.66%，其余由财政统筹。其中本次申请的专项债券不用做

项目资本金。

本项目的资本金安排符合《国务院关于调整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

本金比例的通知》（国发〔2009〕27 号）第一条、《国务院关于加

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国发〔2019〕26 号）第

二条关于项目资本金最低比例的要求。

项目资金筹措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比 备注

1 政府专项债 209,600.00 79.66%

2 财政统筹 53,534.22 20.34%

合计 263,134.22 100.00%

项目资金来源情况表



单位：万元

资金来源 金额(万元) 占比 备注

估算总投资 263,134.22 100.00%

一、资本金 53,534.22 20.34%

(一)自有资金 53,534.22 20.34%

(二)专项债券

1、 已发行专项债券

2、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3、后续拟发行专项债券

二、债务资金(不含用作资本金部分) 209,600.00 79.66%

(一)已发行专项债券 192,600.00 73.19%

(二)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8,000.00 3.05%

(三)后续拟发行专项债券 9,000.00 3.42%

(四)银行融资

2.项目前期工作以及实施计划

（1）已完成前期工作

2019 年 7 月 5 日，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下发《河北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棚改项目纳入全省棚改计划的确认函》，编号为

冀建房保函【2019】39 号。该项目（含配套基础设施）共计 1148 套，

全部纳入全省棚户区改造计划。

2019 年 8 月 6 日，灵寿县行政审批局出具文件《灵寿县行政

审批局关于灵寿县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灵寿县松阳河新区二期项

目）项目建议书的批复》（灵审批投资[2019]68 号），同意该项目建

议书。

2019 年 11 月 8 日，灵寿县行政审批局文件《灵寿县行政审批

局关于灵寿县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灵寿县松阳河新区二期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灵审批投资[2019]99 号）。

2020 年 5 月 7 日，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下发的《河北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棚改项目纳入全省棚改计划的确认函》，编号



为冀建房保函【2020】29 号。该项目（含配套基础设施）共计 2094

套，全部纳入全省棚户区改造计划。

⑵项目实施计划

本项目按统一规划、统一配套、分步启动、分步建设。本项目

建设期为 自2019 年 12 月至 2025 年 12 月。

3.债券资金使用计划

本项目 2019 年已申请政府专项债券 40,000.00 万元，已于 2019

年全部使用完毕;2020 年已申请政府专项债券 59,000.00 万元，已于

2020 年全部使用完毕;2021 年已申请政府专项债券 46,700.00 万元，

已于 2021 年全部使用完毕;2022 年已申请政府专项债券 30,000.00

万元 ， 已于 2022 年全部使用完毕;2023 年 已 申请政府专项债券

16,900.00 万元（申请债券资金 21,100 万元，调到其他项目 4,200.00

万元，剩余债券资金 16,900.00 万元），已于于 2023 年全部使用完

毕；2025年本次拟申请政府专项债券 8,000.00 万元，2025年后续批

次拟申请政府专项债券9,000.00万元，计划于2025年全部使用完毕。

本项目债券资金和资本金到位后，主要用于建设工程。

项债券资金使用计划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5 年 合计

政府专

项债券

40,000.0

0
59,000.00 46,700.00 30,000.00 16,900.00

17,000.0

0

209,600.0

0

发行期

限（年)
10 10 10 5 10 10

（三）项目资金管理方案

灵寿县人民政府、灵寿县财政局、项目建设单位建立起完善的专



项债券资金使用管理制度，明确各部门职责，加强债券资金使用监管，

组织开发新增债券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确保债券资金合规使用，提高

债券资金使用效率，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本项目严格执行专项债券

资金专款专用的原则，将建立明确主管部门及职责，执行严格的流入

管理和流出管理制度，并按照中发[2018]34 号文的要求进行绩效评

价，加强资金的使用与管理。

1.主管部门及职责

项目单位主要职责为负责按照项目的建设要求并根据建设任务、

成本等因素，做好专项债项目的规划期限、投资计划、收益和融资平

衡方案、预期收入等测算，做好本项目专项债券年度项目库与政府债

务管理体系的衔接，配合做好专项债券发行各项准备工作，加强对项

目实施情况的监控，并统筹协调相关部门保障项目建设进度，如期实

现专项收入。

2.资金流入管理

项目资金流入主要包括债券资金和项目收入流入。本项目专项债

券资金由灵寿县财政统一管理，专账核算，专款专用，不得挪用。或

者在商业银行开立独立于日常经营账户的债券资金管理专用账户(以

下简称债券资金专户),用于专项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及划转。

本项目收入专款专用，用于本项目债券本息的偿付。

3.资金流出管理

本项目资金流出主要包括项目建设投资支出、流动资金支出等投

资支出、债券本息偿付和项目运营成本。关于建设投资等投资支出，

负责实施的施工单位按照进度提出申请，并报送监理单位、项目单位，

施工单位需如实填写专项债券资金支付审批表、已完工程量、综合单



价、变更、索赔凭证、工程进度等要件，并抄送县财政局、项目单位，

经项目单位、县财政局同意后，必要时引入第三方审计单位协助工程

量及工程费用的支付，方可从专用账户中拨付资金。关于债券本息偿

付，由县财政组织准备需要到期支付的债券本息。由县财政向省财政

缴纳本期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金。项目运营成本严格按计划支出，

预算外支出要上报审批。

4.资金预算绩效评价

县财政局将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

理的意见》 中发[2018]34 号文的要求，将专项债券资金的使用纳入

到项目主管单位的绩效评价范围之内，绩效评价结果将决定债券资金

的拨付额度及拨付进程及同类项目专项债的再次申报批复。



项目资金管理计划表

单位：万元

序号 费用名称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合计

一 资金流入

1
政府专项债

券
40000 59000 46700 30000 16900 17000 209600

2 资本金 2036.98 11204.23 4512.29 28202.8 6543.7 1000 34.22 53534.22

4 合计 42036.98 70204.23 51212.29 58202.8 23443.7 1000 17034.22 263134.22

二 资金流 出

1 工程费用 2078.08 54723.56 42967.36 50077.08 19925.76 900 16094.22 186766.06

2
工程建设其

他费用
3221.19 752.63 4536.57 3417.36 1007.63 100 410 13445.38

3 预备费 725.36 951.36 2478.36 3478.36 1510.31 300 9443.75

4 征拆补偿费 34782.35 12546.68 0 0 0 0 47329.03

5 其他费用 1230 1230 1230 1230 1000 230 6150

6 合计 42036.98 70204.23 51212.29 58202.8 23443.7 14634.22 263134.22



三、项目运营与预期收益估算

（一）项目运营方案

1.整体运营方案

规划建设住宅楼 74 栋，共 4357 套住宅（安置房 3242 套、商品

房 1115 套）及配套商业，同时建设小区内室外道路、给排水、供配

电、亮化照明、数字通讯、消防、绿化、热力管网以及便民公共服务

用房、警务室、公益性商业网点、社区卫生服务站、文化活动室、托

老所、公共厕所、热交换站、通信接入机房、信报箱等配套基础设施。

2.具体运营内容

本项目运营期收入主要来自于土地出让收入、回迁补差收入、停

车位销售收入、配套商铺销售收入、地下室销售收入。项目运营期收

益为 349,764.77 万元。

（二）项目运营收益估算

1.项目运营收入

项目建成投入运营后，具体收入如下：

（1）土地出让收入

根据可研报告，项目实施后将有约 1727.39 亩土地可入市交易，

土地性质为住宅用地，项目拆迁后可出让土地四至范围为，南环路以

南，河北大道以北，正南路以西，东合村村西以东，出让地块均未有

其它用途。

①土地市场情况

经查询土地交易中心出让信息，选取近期灵寿县土地出让情况，



本次评价参考下述土地出让情况进行预测。具体如下表所示：

灵寿县近三年土地土地出让情况

成交 日期 宗地编号 用地单位 土地性质
面积（平方

米）

出让价

款（万

元）

地价（万元/

亩）

2022 年 12 月 13

日
2021-061-2

灵寿县振灵

城市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
居住用地 31494.14 5500 116.42

2022 年 9 月 20 日 2020-151-2

石家庄晨赫

房地产开发

有限

居住用地 37448.09 9645 171.71

2022 年 4 月 7 日 2014-004-03

灵寿县兴石

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居住用地 19320.01 3295 113.7

2021 年 12 月 9 日 2021-031

石家庄融昌

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居住用地 30971.35 5308.49 114.27

2020 年 11 月 26

日
2020-01

石家庄高景

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居住用地 20373.26 3761.02 123.07

均价 127.83

②项目区土地出让价格预测

灵寿县 2019-2021 年全县生产总值（GDP） 同比增速按可比价格

计算分别为 7.1%、4.7%、6.9%，近三年平均增速 6.2%，灵寿县 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2 年生产总值增长9%以上、力争实现两位

数增长。综合考虑上述信息后，此次预测按照近三年平均增速与2022

年预计目标增速孰低计算土地价格的增长，即增速 6.2%，并且每三

年增长 1%，现预测项目出让区域土地价格如下：

项目出让区域土地价格预测表

单位：万元/亩

土地性

质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商住 127.83 135.76 144.18 153.12 164.14 175.96 188.63 202.21



预计 2029 年土地出让，即 1727.39 亩出让，土地出让收入

349,295.53 万元。

经测算，收入预测具体明细如下表所示：

运营收入预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9 年

土地出让单价（万元/亩） 202.21

出让面积(亩) 1727.39

土地出让收入（万元） 349,295.53

（2）回迁补差收入

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回迁房 3242 套，平均每套价格为 10

万，回迁补差收入为 3242*10=32,420.00 万元。

（3）停车位销售收入

配套地下车库共 4357 个，按照每个车位 10 万元，可得销售收入

43,570.00 万元。

（4）配套商铺销售收入

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配套商铺面积约 20835 平方米，按照

1.2 万/平方米，可得销售收入 25,002.00 万元。

（5）地下室销售收入

配套地下室共 4357 个，按照每个地下室 2.5 万元，可得销售收

入 10,892.50 万元。

项目 收入

土地出让收入 349,295.53

回迁补差收入 32,420.00

停车位销售收入 43,570.00

配套商铺销售收入 25,002.00

地下室销售收入 10,892.50

合计 461,180.03



（三）项目运营成本

项目建成投入运营后，运营成本来自于土地出让相关成本，具体

如下：

根据财政部、河北省及灵寿县有关部门颁布的相关文件确定扣减

项目为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

用费、铁路建设费、土地出让业务费、教育资金、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和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具体测算依据如下：

（1）国有土地收益基金：依据河北省财政厅、河北省国土资源

厅《关于明确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提取比例等有关事宜》的通知（冀财

综〔2007〕47 号），招拍挂和协议出让的土地使用权所取得的总成

交价款中，按 5%的比例计提。

（2）农业土地开发资金：依据《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让

金收入使用管理办法》（财综〔2004〕49 号）。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土地出让面积*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征收标准（灵寿县为 16 元/平方

米）*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比例（15%）。

（3）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依据《财政部、国土资源部、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调整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政策等问题的

通知》（财综〔2006〕68 号），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土地出让

面积*征收标准（灵寿县为 16 元/平方米）。

（4）铁路建设费：依据河北省国土资源厅、河北省财政厅关于

印发《河北省铁路建设费征收使用惯例办法》的通知（冀财综〔2011〕

11 号），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凡涉及商业、服务业和房地产开发业，

以招标、拍卖、挂牌取得土地使用权新的建设用地项目，均应按取得



的土地出让金总额的3%的比例计算铁路建设费。

（5）土地出让业务费：依据河北省财政厅、物价局、国土资源

厅关于严格执行征地管理费征收和土地出让业务费使用规定的通知》

（冀财综〔2002〕63 号），按土地出让收入的 2%提取。

（6）教育基金：依据河北省财政厅、河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土

地出让收益计提教育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冀财综〔2011〕81 号），

按土地出让净收益 10%的比例提取。

（7）农田水利建设基金：依据河北省财政厅、河北省水利厅关

于印发《土地出让收益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冀

财综〔2011〕88 号），按土地出让净收益 10%的比例提取。

（8）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依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保

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实施意见》（冀政〔2011〕28 号），按土地出

让净收益 10%的比例提取。

项目运营成本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9 年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17,464.78

农业土地开发金 276.38

教育基金 31,224.70

农田水利建设基金 31,224.70

保障性安居工程 31,224.70

合计 111,415.26

（四）项目税费及折旧摊销费

本项目为棚户区改造项目，不涉及相关税费及折旧摊销费。

4、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



根据测算，2019 年至 2035 年预计用于项目资金平衡的项目运

营 收益合计为 349,764.77 万元。

项目运营收益表
单位：万元

2029 年 金额

项目收入 461,180.03

项目成本 111,415.26

项目收益 349,764.77

项目运营损益表

单位：万元

年份/项目 2019-2028 年 2029 年 2030-2035 年 合计

一、经营收入/成本/税金

1.项目收入 461,180.03 461,180.03

2.项目成本 111,415.26 111,415.26

3.税金

4.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 349,764.77 349,764.77

二、折旧与摊销

1.总折旧和摊销

2.息税前利润 349,764.77 349,764.77

三、利息支出

1.利息费用 44,016.62 2,965.77 3,997.39 50,979.78

2.税前利润 -44,016.62 346,799.00 -3,997.39 298,784.99

四、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五、净利润/净亏损 -44,016.62 346,799.00 -3,997.39 298,784.99

四、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财务评估

（一）融资成本测算



灵寿县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灵寿县松阳河新区二期项目）

计划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209,600.00万元，本息和共计

261,939.78万元。2025年本次拟申请政府专项债券8,000.00万元，

2025年后续批次拟申请政府专项债券9,000.00万元，假设债券利率

4.00%，在存续期内按每半年支付利息，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已兑

付本金不再计息，10年期本息和共计23,800.00万元。2019年已发行

政府专项债券40,000.00万元，2020年已发行政府专项债券

59,000.00万元，2021年已发行政府专项债券46,700.00万元，2022

年已发行政府专项债券30,000.00万元，2023年已发行政府专项债券

16,900.00万元（发行债券21,100.00万元，调走到其他项目

4,200.00万元，剩余债券资金16,900.00万元）。

（一）本项目拟申请政府专项债总额自融资之日起本息和如下

：

单位：万元

项目

名称
年度 期初本金 本期新增 本期偿还

期末本金余

额

当年偿还利

息

当年还本付

息

灵寿

县城

中村

棚户

区改

造项

目（

灵寿

县松

阳河

新区

二期

项目

）

2019 40,000.00 40,000.00

2020 40,000.00 59,000.00 99,000.00 1,332.00 1,332.00

2021 99,000.00 46,700.00 145,700.00 4,016.36 4,016.36

2022 145,700.00 30,000.00 175,700.00 5,207.42 5,207.42

2023 175,700.00 16,900.00 192,600.00 5,613.92 5,613.92

2024 192,600.00 192,600.00 6,088.81 6,088.81

2025 192,600.00 17,000.00 17,000.00 192,600.00 6,306.86 23,306.86

2026 192,600.00 28,800.00 163,800.00 6,136.56 34,936.56

2027 163,800.00 41,140.00 122,660.00 5,048.74 46,188.74

2028 122,660.00 29,140.00 93,520.00 3,925.95 33,065.95

2029 93,520.00 32,520.00 61,000.00 2,965.77 35,485.77

2030 61,000.00 24,520.00 36,480.00 1,910.61 26,430.61



2031 36,480.00 12,720.00 20,360.00 1,121.84 13,841.84

2032 20,360.00 3,380.00 13,580.00 869.96 4,249.96

2033 13,580.00 3,380.00 6,800.00 774.98 4,154.98

2034 6,800.00 0.00 3,400.00 680 680.00

2035 3,400.00 17,000.00 340 17,340.00

合计 — 209,600.00 209,600.00 — 52,339.78 261,939.78

（二）本项目2019年已发行政府专项债总额自融资之日起本息和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

称
年度 期初本金 本期新增 本期偿还

期末本金

余额

利息

率

当年偿还

利息

当年还本

付息

灵寿县

城中村

棚户区

改造项

目（灵

寿县松

阳河新

区二期

项目）

2019
40,000.

00

40,000.

00

3.33

%

2020
40,000.

00

40,000.

00

3.33

%

1,332.0

0
1,332.00

2021
40,000.

00

40,000.

00

3.33

%

1,332.0

0
1,332.00

2022
40,000.

00

40,000.

00

3.33

%

1,332.0

0
1,332.00

2023
40,000.

00

40,000.

00

3.33

%

1,332.0

0
1,332.00

2024
40,000.

00

40,000.

00

3.33

%

1,332.0

0
1,332.00

2025
40,000.

00

8,000.0

0

32,000.

00

3.33

%

1,332.0

0
9,332.00

2026
32,000.

00

8,000.0

0

24,000.

00

3.33

%

1,065.6

0
9,065.60

2027
24,000.

00

8,000.0

0

16,000.

00

3.33

%
799.20 8,799.20

2028
16,000.

00

8,000.0

0

8,000.0

0

3.33

%
532.80 8,532.80

2029
8,000.0

0

8,000.0

0

3.33

%
266.40 8,266.40

合计 —
40,000.

00

40,000.

00
— —

10,656.

00

50,656.0

0

（三）本项目2020年已发行政府专项债总额自融资之日起本息和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

称
年度 期初本金 本期新增 本期偿还

期末本金

余额

利息

率

当年偿还

利息

当年还本

付息

灵寿县

城中村

棚户区

改造项

目（灵

2020
59,000.

00

59,000.

00

3.22

%

2021
59,000.

00

59,000.

00

3.22

%

1,899.8

0
1,899.80

2022 59,000. 59,000. 3.22 1,899.8 1,899.80



项目名

称
年度 期初本金 本期新增 本期偿还

期末本金

余额

利息

率

当年偿还

利息

当年还本

付息

寿县松

阳河新

区二期

项目）

00 00 % 0

2023
59,000.

00

59,000.

00

3.22

%

1,899.8

0
1,899.80

2024
59,000.

00

59,000.

00

3.22

%

1,899.8

0
1,899.80

2025
59,000.

00

59,000.

00

3.22

%

1,899.8

0
1,899.80

2026
59,000.

00

11,800.

00

47,200.

00

3.22

%

1,899.8

0

13,699.8

0

2027
47,200.

00

11,800.

00

35,400.

00

3.22

%

1,519.8

4

13,319.8

4

2028
35,400.

00

11,800.

00

23,600.

00

3.22

%

1,139.8

8

12,939.8

8

2029
23,600.

00

11,800.

00

11,800.

00

3.22

%
759.92

12,559.9

2

2030
11,800.

00

11,800.

00

3.22

%
379.96

12,179.9

6

合计 —
59,000.

00

59,000.

00
— —

15,198.

40

74,198.4

0

（四）本项目2021年已发行政府专项债总额自融资之日起本息和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

称
年度 期初本金 本期新增 本期偿还

期末本金

余额

利息

率

当年偿还

利息

当年还本

付息

灵寿县

城中村

棚户区

改造项

目（灵

寿县松

阳河新

区二期

项目）

2021
46,700.

00

46,700.

00

3.36

%
784.56 784.56

2022
46,700.

00

46,700.

00

3.36

%

1,569.1

2
1,569.12

2023
46,700.

00

46,700.

00

3.36

%

1,569.1

2
1,569.12

2024
46,700.

00

46,700.

00

3.36

%

1,569.1

2
1,569.12

2025
46,700.

00

46,700.

00

3.36

%

1,569.1

2
1,569.12

2026
46,700.

00

46,700.

00

3.36

%

1,569.1

2
1,569.12

2027
46,700.

00

9,340.0

0

37,360.

00

3.36

%

1,412.2

1

10,752.2

1

2028
37,360.

00

9,340.0

0

28,020.

00

3.36

%

1,098.3

8

10,438.3

8

2029
28,020.

00

9,340.0

0

18,680.

00

3.36

%
784.56

10,124.5

6

2030
18,680.

00

9,340.0

0

9,340.0

0

3.36

%
470.74 9,810.74

2031
9,340.0

0

9,340.0

0

3.36

%
156.91 9,496.91

合计 — 46,700. 46,700. — — 12,552. 59,252.9



项目名

称
年度 期初本金 本期新增 本期偿还

期末本金

余额

利息

率

当年偿还

利息

当年还本

付息

00 00 96 6

（五）本项目2022年已发行政府专项债总额自融资之日起本息和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

称
年度 期初本金 本期新增 本期偿还

期末本金

余额

利息

率

当年偿还

利息

当年还本

付息

灵寿县

城中村

棚户区

改造项

目（灵

寿县松

阳河新

区二期

项目）

2022
30,000.

00

30,000.

00

2.71

%
406.50 406.50

2023
30,000.

00

30,000.

00

2.71

%
813.00 813.00

2024
30,000.

00

30,000.

00

2.71

%
813.00 813.00

2025
30,000.

00

9,000.0

0

21,000.

00

2.71

%
691.05 9,691.05

2026
21,000.

00

9,000.0

0

12,000.

00

2.71

%
447.15 9,447.15

2027
12,000.

00

12,000.

00

2.71

%
162.60

12,162.6

0

合计 —
30,000.

00

30,000.

00
— —

3,333.3

0

33,333.3

0

（六）本项目2023年已发行政府专项债总额自融资之日起本息和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

称
年度 期初本金 本期新增 本期偿还

期末本金

余额

利息

率

当年偿还

利息

当年还本

付息

灵寿县

城中村

棚户区

改造项

目（灵

寿县松

阳河新

区二期

项目）

2023
16,900.

00

16,900.

00

2.81

%

2024
16,900.

00

16,900.

00

2.81

%
474.89 474.89

2025
16,900.

00

16,900.

00

2.81

%
474.89 474.89

2026
16,900.

00

16,900.

00

2.81

%
474.89 474.89

2027
16,900.

00

16,900.

00

2.81

%
474.89 474.89

2028
16,900.

00

16,900.

00

2.81

%
474.89 474.89

2029
16,900.

00

3,380.0

0

13,520.

00

2.81

%
474.89 3,854.89

2030
13,520.

00

3,380.0

0

10,140.

00

2.81

%
379.91 3,759.91

2031
10,140.

00

3,380.0

0

6,760.0

0

2.81

%
284.93 3,664.93

2032
6,760.0

0

3,380.0

0

3,380.0

0

2.81

%
189.96 3,569.96

2033
3,380.0

0

3,380.0

0

2.81

%
94.98 3,474.98



项目名

称
年度 期初本金 本期新增 本期偿还

期末本金

余额

利息

率

当年偿还

利息

当年还本

付息

合计 —
16,900.

00

16,900.

00
— —

3,799.1

2

20,699.1

2

（七）本项目2025年拟发行政府专项债总额自融资之日起本息和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

称
年度 期初本金 本期新增 本期偿还

期末本金

余额

利

息

率

当年偿

还利息

当年还本

付息

灵寿县

城中村

棚户区

改造项

目（灵

寿县松

阳河新

区二期

项目）

2025年 17,000.00 17,000.00 4% 340.00 680.00

2026年 17,000.00 17,000.00 4% 680.00 680.00

2027年 17,000.00 17,000.00 4% 680.00 680.00

2028年 17,000.00 17,000.00 4% 680.00 680.00

2029年 17,000.00 17,000.00 4% 680.00 680.00

2030年 17,000.00 17,000.00 4% 680.00 680.00

2031年 17,000.00 17,000.00 4% 680.00 680.00

2032年 17,000.00 17,000.00 4% 680.00 680.00

2033年 17,000.00 17,000.00 4% 680.00 680.00

2034年 17,000.00 17,000.00 4% 680.00 680.00

2035年 17,000.00 17,000.00 0.00 4% 340.00 17,000.00

合计 17,000.00 17,000.00 6,800.00 23,800.00

（二）项目收益测算

（1）项目收益

本项目所发行的专项债券的还款来源为项目运营所产生的收益

， 项目收入来自于土地出让收入、回迁补差收入、停车位销售收入

、配 套商铺销售收入、地下室销售收入。债券存续期间可实现项

目收益 349,764.77 万元。

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

本次债券募投项目收益为项目运营产生的收益，项目未运营前

需 支付的资金利息由项目自筹资金支付，通过对项目收益的估算，

预期 灵寿县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灵寿县松阳河新区二期项目）

的经营 收益对融资本金和利息的覆盖倍数为 1.34 倍。



项目收益覆盖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申请政府专项

债券本金

申请政府专项

债券本息合计

预计经营净

收益
覆盖倍数 备注

灵寿县城 中村棚

户区改造项目（灵

寿县 松阳河 新区

二期项目）

209,600.00 261,939.78 349,764.77 1.34

（三）项目募投平衡情况



项目详细信息表

项目名称 灵寿县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灵寿县松阳河新区二期项目）

项目类型（一级） 棚户区改造

项目类型（ 二级）

本只专项债券中用于该项目的金额(单位：亿元) 20.96000000

其中：用于符合条件的重大项目资本金的金额(单位：

亿元)

项目简要描述

本项目涉及拆迁户 1907 户，根据对被拆迁区域房屋面积结构形式等的调查，确定回迁安置房套数以 1:1.7 配置，共需要

回迁安置房 3242 套。

总用地面积 386.89 亩（257920.28 ㎡）总建筑面积 802970 ㎡，地上总建筑面积 579520 ㎡ ，地下总建筑面积 223450㎡。

规划建设住宅楼 74 栋,共 4357 套住宅（安置房 3242 套、商品房 1115 套）及配套商业，同时建设小区内室外道路、给排

水、供配电、亮化照明、数字通讯、消防、绿化、热力管网以及便民公共服务用房、警务室、公益性商业网点、社区卫生

服务站、文化活动室、托老所、公共厕所、热交换站、通信接入机房、信报箱等配套基础设施。

项目建设期 2019 年至 2025 年

项目运营期 2026 年至 2035 年

本项目本次拟发行债券期限（单位：年） 10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投资(单位：亿元) 26.31342200

其中：不含专项债券的项目资本金(单位：亿元) 5.35342200

专项债券融资(单位：亿元) 20.96000000

其他债务融资(单位：亿元)

项目分年融资计划（单位：亿元）

2021 年及以

前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及以

后

专项债券融资(单位：亿元) 14.57000000
3.0000000

0

1.6900000

0
1.70000000



其他债务融资(单位：亿元)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单位：亿元) 34.976477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分年收益（单位：亿元）

2019 年及以前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34.97647

700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2040 年 2041 年 2042 年

2043 年 2044 年 2045 年 2046 年 2047 年 2048 年

2049 年 2050 年 2051 年 2052 年 2053 年
2054 年及以

后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投资 1.33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单位：亿元） 26.19397800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 1.34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债务融资本金（单位：亿元） 20.96000000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债务融资本金 1.67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地方债券融资本息（单位：亿元） 26.19397800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地方债券融资本息 1.34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地方债券融资本金（单位：亿元） 20.96000000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项目总地方债券融资本金 1.67

项目收益预测依据
本项目运营期收入主要来自于土地出让收入、回迁补差收入、停车位销售收入、配套商铺销售收入、地下室销售收入。项目运营期收入为

461180.03 万元。



五、项目风险评估及控制措施

（一）风险评估及控制措施

1、利率变动的风险及其控制措施

在专项债券存续期内，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国家经

济政策变动等因素会引起债务资本市场利率的波动，市场利率波动将

会对本项目的财务成本产生一定影响，进而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衡。

风险控制措施：为控制项目融资平衡风险，要求项目单位合理安

排债券发行金额和债券期限，按照项目的资金获取能力做好债券的期

限配比、还款计划和资金准备。进一步加强项目资金的绩效管理，充

分盘活存量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用资金使用效率的收益对冲利

率波动损失。

2、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及其控制措施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指地方政府承担债务但无能力按期还本付

息的可能性以及相应产生的后果，如果地方政府过度举债而无法及时

偿还，有可能导致政府财政不能正常运转，以及无力进行公用事业投

入等风险。

风险控制措施：2015 年起，财政部实施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制

定了《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河北省及时

将河北省政府债务限额向省人大常委会提起审议，研究限额分配方案

下达市、县，要求市县政府举债不得突破批准的限额，确需举债的，

依照批准的限额提出本地区当年政府债务举借和使用计划，列入预算

调整方案，报本级人大常委会批准，报省政府备案，并由省政府代为



举借。灵寿县财政局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加强一般公共预算

、 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体系的统筹力度，强化对项

目资 本的管理，加快专项资金清理，归并和整合力度，建立债务项

目全生 命周期偿债计划，分层次编制政府债务偿还规划和年度计划

，建立健 全政府债务滚动偿还方案，做好分年度的债务还本付息预

算安排工作， 加大预算统筹力度，多渠道多角度全方位筹集资金偿

还到期债务。灵 寿县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政府债务风险防范，积极配

合省政府督导，并 加强自我防控，牢牢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

性风险底线。

3、其他不可抗拒的风险

由于严重自然灾害、环境灾害事故、重大社会经济政策变动等

原 因可能造成不可抗拒的意外风险。

风险控制措施：根据项目存在的潜在风险因素，采用简单估计

法 对各风险因素的影响程度作以简单分析可以看出，严重自然灾害

、环 境灾害事故等意外风险会造成灾难性后果，但发生的可能性较

小，项 目方需时刻跟进包括自然环境在内的重大环境及经济状况，及

时调整， 保证外围环境安全可控。

敏感性分析

鉴于运营收益受政府法律法规、财政政策、市场需求等因素因

素 影响，有必要在运营收益收益一定的变化幅度内对专项债券的资

金覆 盖率进行敏感性（压力测试）分析评估。



本息覆盖倍数及敏感性分析表

单位：万元

敏感性分析
敏感性变化比率

-15% -10% -5% 0% 5% 10% 15%

偿债资金合

计

297,30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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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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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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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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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额

26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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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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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939.

78

债券利息总

额

52,339.7

8

52,339.7

8

52,339.7

8

52,339.7

8

52,339.7

8

52,339.7

8

52,339.7

8

债券本金
209,600.

00

209,600.

00

209,600.

00

209,600.

00

209,600.

00

209,600.

00

209,600.

00

债券本息覆

盖率
1.13 1.2 1.27 1.34 1.4 1.47 1.54

根据本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压力测试结果，当经营净收益

作为影响债券还本付息的因素在±15%范围内变动的情况下，专项债

券本息覆盖倍数仍然＞1，还本付息资金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较强的

风险抵抗能力。

六、投资者保护措施（还款保障计划）

河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政府性债务管理工作，积极采取有效

措施，不断完善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着力控制债务规模，防范和化

解政府性债务风险。

一是加强政府债务政策制度建设。全省印发了《河北省政府性债

务风险》（冀政办字[2017]27 号），明确了全省政府性债务风险事件

处置的组织体系、预警预防、处置措施等；印发《河北省省级政府性

债务风险防控工作方案》（冀政债办[2017]8 号），加强省本级政府债

务风险防控；印发《非政府债券形式存量政府债务分类处置方案》（冀

政债办[2017]4 号），推动全省非政府债券形式存量政府债务化解；



印发《省对市、县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绩效评价办法（试行）》（冀财债

[2018]72 号），对市县落实风险管理、规范债务管理等工作开展绩效

评价和考核，突出绩效导向，防控债务风险。

二是实行政府债务限额管理。2015 年起，财政部实施政府债务

限额管理，制定了《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

河北省政府及时将河北省债务限额向省人大常委会提起审议，研究限

额分配方案下达市、县，要求市县政府举债不得突破批准的限额，确

需举债的，依照批准的限额提出本地区当年政府债务举借和使用计划，

列入预算调整方案，报本级人大常委会批准，报省政府备案，并由省

政府代为举借。制定《新增政府债务限额分配管理办法》，科学分配

新增政府债务限额。

三是落实政府债务预算管理。设立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灵寿县财

政局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分层次编制政府债务偿还规划和年度

计划，建立健全政府债务滚动偿还方案，做好分年度的债务还本付息

预算安排工作，加大预算统筹力度，多渠道多角度全方位筹集资金偿

还到期债务。灵寿县政府高度重视政府债务风险防范，积极配合省政

府督导，并加强自我防控，牢牢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底线。

四是有效防范化解债务风险。根据财政部通报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情况，对债务风险预警或提示地区实施通报。督促预警或提示地区制

定《政府债务偿还和风险化解规划》，修订完善《政府性债务风险应

急处置预案》，加强政府债务风险管控。督导省直部门切实履行债务

偿还主体责任，建立各负其责的管理机制。



十、信息披露计划及主管部门责任

（一）信息披露计划

按照《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的要求，明确了推进债

券信息公开的工作：财政部门应当在门户网站等及时披露专项债券对

应的项目概况、项目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专项债券规模和期限、

发行计划安排、还本付息等信息。行业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应当及时

披露项目进度、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情况等信息。

《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财预〔2018〕209 号）

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财政部门（以下简称“地方各级财政部门”）

应当随同预决算公开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余额、使用安排及还本付息

等信息。（1）随同预算公开上一年度本地区、本级及所属地区地方政

府债务限额及余额（或余额预计执行数），以及本地区和本级上一年

度地方政府债券（含再融资债券）发行及还本付息额（或预计执行数）、

本年度地方政府债券还本付息预算数等。（2）随同调整预算公开当年

本地区及本级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本级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资金使用安

排等。（3）随同决算公开上年末本地区、本级及所属地区地方政府债

务限额、余额决算数，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还本付息决算数，以及债

券资金使用安排等。

灵寿县财政局及项目主管部门将按照上述文件要求以及省财政

厅的要求，定期上报专项债券跟踪评级等，切实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二）主管部门责任



1、主管部门责任

本项目由灵寿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实施，对项目的建设和整

体运营发挥重要管理职能。灵寿县财政局及灵寿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高度重视发债项目的过程化管理，定期对项目的建设运营进度进行监

督，确保落实项目债券资金年度内支出，形成实物工作量。灵寿县财

政局及灵寿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项目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负责，确保资金用于对应项目，并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2.资产管理部门责任

灵寿县财政局会同资产管理部门灵寿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做好

资产管理工作，加强资产日常统计和动态监控，认真履行资产运营维

护责任，做好资产的会计核算管理工作，确保发债项目不改变使用用

途，不用于质押、抵押。

灵寿县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政府性债务管理工作，积极采取有效措

施完善相关制度，有效防范地方金融债务风险，将积极培植财源，加

强税收征管，认真清缴欠税，堵塞税收漏洞，实现收入稳步增长，提

高可偿债财力，缓解偿债压力。灵寿县人民政府将积极推进政府债务

风险防控工作科学化、精细化，以切实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并严格

债务资金管理，合理控制债务规模，政府性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十、编制文件依据

（一）相关法律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2014 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4 修正）



3.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二）财政部相关规定

1.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

知

2.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

3.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

4.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

5.关于坚决制止地方以政府购买服务名义违法违规融资的通知

6.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品种的通知

7.关于规范金融企业对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融资行为有关问

题的通知

8.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三）河北省相关规定

1.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政府性债务管理改革的意见

2.《河北省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

3.《河北省省级政府性债务风险防控工作方案》

4.《非政府债券形式存量政府债务分类处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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